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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年度第五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 

  

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东新街 232号陕西信托大厦 11-13 楼） 

 

 

受托管理人：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唐延路 5号（陕西邮政信息大厦 9-11 层））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

信息披露》、《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陕西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募集说明书》、《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

关披露文件以及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提供

的相关文件，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邮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中邮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 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136 号”文核

准，发行人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7 年 12 月 8 日，发行人完成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143433”，

债券简称“17陕能 02”；债券代码“143434”，债券简称“17陕能

03”）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其中品种一实际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 10.6亿元，期限为 5（3+2）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品种二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9.4 亿元，期限为 7（5+2）年期，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7 陕能 02 和 17

陕能 03尚在存续期内。 

2018年 2月 6日，发行人完成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143473”，

债券简称“18陕投 01”；债券代码“143474”，债券简称“18陕投

02”）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15 亿元。其中品种一实际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 7.8亿元，期限为 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品种二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2亿元，期限为 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8陕投 01和

18陕投 02尚在存续期内。 



2018 年 3 月 21 日，发行人完成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代码“143530”，

债券简称“18陕投 03”；债券代码“143531”，债券简称“18陕投

04”）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13 亿元。其中品种一实际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 8.7亿元，期限为 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

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品种二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4.3亿元，期限为 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8陕投 03和

18陕投 04尚在存续期内。 

二、 前期已披露诉讼事项的相关后续进展 

（一）西部证券与江阴中南重工集团股票质押回购案 

诉讼受理时间：2018年 9月 25日 

受理机构：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原告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发行人子公司，以下

简称“西部证券”）；被告为江阴中南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南重工”）。 

涉诉金额：人民币 8,100万元 

2018 年 5 月，因中南重工违约与西部证券签署的《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协议书》《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申请书》等协议文件，中南重工

在西部证券合计质押中南文化 2,040 万股、剩余待购回本金人民币

8,100万元，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西部证券于 2018年 9月 18日向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强制执行申请书》，要求强制中南重工支

付西部证券剩余待购回本金、延期利息、违约金及西部证券为实现质



权所产生的所有费用。2019年 9月 20日，江阴市法院受理中南重工

债权人对其提交的破产重整申请。2019 年 12 月 26 日，西部证券参

加中南重工破产重整程序债权人会议。 

案件进展情况：2020 年 2 月 5 日，江阴市法院裁定中南重工进

入破产清算程序。2020 年 3 月 3 日，中南重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

开。中南重工持有的 34,034万股中南文化股票已于 2020年 4月被司

法拍卖，西部证券取得部分款项。此外，为全力追回债权、维护公司

利益，西部证券已提起针对中南重工实际控制人陈少忠及其配偶周满

芬的诉讼，其与西部证券签署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西部证券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保证人陈少忠及

其配偶周满芬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向西部证券支付欠付本金 8,100万

元及相应的利息、延期利息、违约金及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西

部证券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收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陕 01

民初 238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 年 8 月 21 日，收到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起诉。2020年 4月，中南重工

持有的 34,034 万股中南文化股票被司法拍卖。西部证券按照享有的

债权比例获得拍卖价款的分配清偿。西部证券已收到部分拍卖清偿款

项。 

（二）西部证券与钟葱、邵蕾、葛力溶合同纠纷案  

诉讼受理时间：2020年 4月 24日 

受理机构：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原告为西部证券；被告为钟葱、邵蕾、葛力溶 

涉诉金额：人民币 8,758万元 

钟葱于 2015年 3月、2016年 6月与西部证券分别签订了《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协议书》等协议文件。钟葱以质押金一文化（证券代码：002721）

1,865万股股票方式，融入初始交易本金 8,758万元，约定购回日期

为 2018年 6月 27日。钟葱未清偿到期债务，已构成违约，西部证券

于 2019年 8月 30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钟葱、邵

蕾及葛力溶（邵蕾、葛力溶为钟葱时任和现任配偶）共同向西部证券

清偿欠付融资本金 8,758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延期利息、违约金及因

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西部证券于 2020年 4月 27日收到《受理案

件通知书》，本案已于 2020年 6月 5日案件一审开庭。 

案件进展情况：2020 年 12 月 25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西部证券主张的本金、利息及延期利息和违约金已基本得

到支持。钟葱和西部证券均提起上诉，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三）西部证券涉及盛运环保债务违约的诉讼案 

受理机构：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原告为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信证券华

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安信托”）、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创金合信基金”）、金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基金”）、

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农商行”）、先

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锋基金”）、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信基金”）；被告为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盛运环保”）、西部证券。 

2016 年 8 月 2 日，盛运环保成功发行私募公司债，募集本金 5

亿元，西部证券为主承销商及受托管理人。2019 年 8 月 2 日该债券

到期并未兑付，盛运环保构成实质性违约。 

投资者之一广州证券因所持债券到期未能偿还本息，2019 年以



证券纠纷为由对盛运环保及西部证券提起诉讼，同时要求西部证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息合计 11,540 万元。西部证券提出管辖权异议

上诉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2020 年 10 月 26 日案件在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投资者长安信托、创金合信基金、金信基金、漳州农商行各自分

别以证券虚假陈述纠纷为由对盛运环保及西部证券提起诉讼，涉诉金

额合计 25,884 万元。西部证券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2 日、2020 年 9

月 4日、2020年 9月 7日、2020年 9月 10日收到应诉通知书等文件。 

案件进展情况：投资者先锋基金、泰信基金因盛运环保债务违约

对盛运环保及西部证券发起诉讼，诉讼金额合计 14,923 万元，西部

证券分别于 2020年 11月 12日、2020年 11月 26日收到应诉通知书

等文件，上述案件已于 2021 年 1 月 5 日、2021 年 4 月 26 日开庭，

尚未判决。 

2021 年 1 月 13 日，西部证券收到《民事裁定书》，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涉及广州证券、长安信托案件中止诉讼。 

2021 年 2 月 4 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

创金合信基金的诉讼请求。2021年 3月 20日，西部证券收到《民事

上诉状》，创金合信基金对《民事裁定书》提起上诉。 

涉及漳州农商行案件已于 2020年 12月 3日开庭，2020年 12月

22日西部证券收到《民事裁定书》，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驳回起诉。 

（四）涉及西部证券其他已结案案件情况 

     西部证券与贾跃亭、贾跃民纠纷诉讼案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

财产可供执行，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 2020年 12月裁定终结相关

执行。 



西部证券与刘弘、单留欢纠纷诉讼案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

可供执行，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0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西部证券与王靖诉讼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6月裁定终结本次执行，此外，西部证券已提起针对其配偶董蔚然的

诉讼，因其在业务存续期间签署配偶承诺书，故西部证券向董蔚然提

起诉讼，要求其履行还款承诺，支付融资本金、同期利息、违约金合

计 2,000万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已受理案件，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西部证券与上海中青世邦商业保理、中国青旅事业发展、北京黄

金交易中心诉讼纠纷，西部证券已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向上海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受理，经执行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并于 2020 年 10

月 16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三、 诉讼、仲裁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考虑到发行人子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良好，预计上述诉讼不会对发

行人生产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整体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请投

资人关注相关风险。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

露》等文件相关规定以及《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陕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陕西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有关约定，中邮证券作为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陕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陕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受托管

理人，出具本报告，就以上事项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中邮证券后续将继续跟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披露诉讼的进展

情况及其他新增诉讼情况，严格按照《陕西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的有关约定履

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 




